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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亩均效益”综合评价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王鸿鹄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汤振国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副组长：蒋 玮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、市人民政府

副秘书长

李荣军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

杨 林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

吴珊珊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

王 颖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成 员：钟丽娜 市科技局副局长

李 邮 市财政局副局长

余茂建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张传波 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

王 良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

吴琪军 市商务局副局长

闫书洪 市应急局副局长

韦华广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林 艺 市统计局副局长

吕文荣 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

颜 华 市大数据发展局总工程师

李 茜 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

谢 文 柳州市税务局总会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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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 伟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柳州监管分局

李 季 柳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雷 翔 鹿寨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叶海峰 融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陈思李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雷道理 三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李春帆 柳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

吴 捷 鱼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

玉宇飞 柳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

韦斌忠 柳江区人民政府副区长

谭 建 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

吴 浩 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管委会

副主任

沈 涛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供电局副总经

理

陈为民 柳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

庾 镭 柳州东燃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

袁 坚 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

唐绍为 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市分行副行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主任 1名，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

长、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蒋玮兼任；常务副主任 3名，由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冯蜜、市发展改革委总经济师高建

民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迎欣担任。办公室其他成员

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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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统计局、柳州市税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商务局等相关部门的人员

抽调组成。

用地数据采集工作组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柳东新区

管委会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管委会、各参评县、

区人民政府，各部门依职责牵头负责。

经济数据采集工作组。各参评县、区人民政府、市发展

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应急局、市

市场监管局、市统计局、市大数据发展局、柳州市税务局、

柳东新区管委会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管委会，

各部门依职责牵头负责。

差别化政策措施制定工作组。各参评县、区人民政府、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生态环境

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柳州市税务

局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柳州监管分局、广西电网有限责

任公司柳州供电局、柳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、柳州

东燃燃气发展有限公司、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人

民银行柳州市分行、柳东新区管委会、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

生态新区）管委会，各部门依职责牵头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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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亩均效益”综合评价试点工作各有关部门工作职责

序号 单 位 工作职责

1
领导小组办公

室

1.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制定并发布评价实施办法，定期

对评价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调度、通报；

2.牵头研究确定参评企业名单；

3.组织、协调各部门、各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开展亩均效益

评价和评价结果应用工作。

2
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

1.提供城区（新区）、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建设用地、闲置

土地、批地和供地数据；

2.提供企业供地数据（电子监管号、土地使用权人、出让时

间、宗地地址、供地用途、供地面积、约定竣工时间、容积率

等数据）；

3.提供企业不动产登记数据[土地（不动产）证号、不动产

权利人、登记时间、登记面积、登记地址等数据]；

4.提供欠缴土地出让金，存在闲置土地（企业自身原因）且

年内未处置到位的企业名单；

5.研究提出及实施自然资源领域的差别化资源配置措施；

6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3 市发展改革委

1.研究提出发改领域的差别化资源配置措施；

2.提供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企业数据；

3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4
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1.配合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督促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报送评价

基础数据；

2.提供本部门管辖领域的企业加分减分项数据；

3.研究提出及实施工信领域的差别化资源配置措施；

4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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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市科技局

1.提供本部门管辖领域的企业加分减分项数据；

2.研究提出及实施科技领域的差别化资源配置措施；

3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6 市财政局

1.研究提出及实施财政领域（含金融扶持领域）的差别化资

源配置措施；

2.管理企业差别化资源要素配置产生的资金；

3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7
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

1.提供企业年末参保人数；

2.研究提出及实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的差别化资源

配置措施；

3.对相关单位申述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8 市生态环境局

1.提供评价年度在环境保护领域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严重

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数据；

2.提供评价年度因排污受行政处罚的企业数据；

3.研究提出及实施生态环境领域的差别化资源配置措施；

4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9 市商务局
1.配合统计局，督促物流企业配合提供评价基础数据；

2.对相关单位申述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10 市应急局

1.提供评价年度在工矿商贸及其他安全生产领域发生重大

责任事故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数据；

2.提供本部门管辖领域的企业减分项数据；

3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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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市市场监管局

1.提供本部门管辖领域的企业加分减分项数据；

2.提供评价年度食（药）品安全、知识产权领域发生重大责

任事故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数据；

3.提供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企业数据；

4.研究提出及实施市场监管（知识产权）领域的差别化资源

配置措施；

5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12 市统计局

1.提供评价年度年末规上在库企业名单；

2.提供企业经济数据（企业名称全称、注册地址、生产经营

地址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工业总产值、工业增加值、营业收

入、综合能源消费量（等价值）、2年内“小升规”企业等数据）；

3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13 市行政审批局
1.研究提出及实施行政审批领域的差别化资源配置措施；

2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14
市大数据发展

局
推进数据共享，提供数据应用、业务应用支撑。

15 柳州市税务局

1.提供企业评价年度税收数据（纳税人名称、纳税人识别号、

行业类型、行业代码、应缴税款等数据）；

2.提供评价年度在税收领域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严重违法

违规行为的企业数据；

3.研究提出及实施税收领域的差别化资源配置措施；

4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16

国家金融监督

管理总局柳州

监管分局

研究提出及实施金融扶持领域的差别化资源配置措施。

17

各县、区人民

政府、柳东新

区管委会、阳

和工业新区

（北部生态新

区）管委会

1.加强宣传“亩均效益”评价工作，引导企业积极参评，落

实城区（新区）、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、企业差别化激励约束

措施；

2.组织辖区企业提供用地数据，核实企业承租、出租土地（厂

房）数据，组织企业复核基础数据；

3.配合开展城区（新区）、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评价基础数

据搜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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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18

广西电网有限

责任公司柳州

供电局

1.提供本部门管辖领域的企业加分减分项数据；

2.配合研究提出及实施企业差别化用电措施；

3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19

柳州中燃城市

燃气发展有限

公司、柳州东

燃燃气发展有

限公司

1.提供本部门管辖领域的企业加分减分项数据；

2.配合研究提出及实施企业差别化用气措施；

3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20
市水务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

1.提供本部门管辖领域的企业加分减分项数据；

2.配合研究提出及实施企业差别化用水措施；

3.对相关单位申诉进行处理并做好解释。

21
中国人民银行

柳州市分行
研究提出及实施金融扶持领域的差别化资源配置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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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城区（新区）“亩均效益”评价指标核算规则
序

号

指标

名称
评分方法 指标说明

指标来源和审核

认定部门

1

建设用

地亩均

GDP（单

位：万元

/亩）

建设用地亩均

GDP得分=（GDP

总量÷建设用地

总面积）÷基准值

×权重×100

建设用地亩均 GDP：城

区（新区）地区生产总

值（GDP）与建设用地

面积之比，反映城区（新

区）社会经济发展总体

情况。

1.地区生产总值（市统

计局）；

2.建设用地面积（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）。

2

亩均税

收（单

位：万元

/亩）

亩均税收得分=

（税收总额÷建

设用地面积）÷基

准值×权重×100

亩均税收：城区（新区）

税收收入与建设用地面

积之比，反映城区（新

区）土地税收情况。

1.城区（新区）税收收

入（柳州市税务局）；

2.建设用地面积（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）。

3

亩均工

业产值

（单位：

万元/亩）

亩均工业产值得

分=（工业总产值

÷工矿仓储用地

面积）÷基准值×

权重×100

亩均工业产值：已建成

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工

业（物流）企业总产值

与工矿仓储用地面积之

比，反映城区（新区）

工业土地产出情况。

1.工矿仓储用地面积

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）；

2.工业总产值（市统计

局）。

4

批而未

供土地

处置率

批而未供土地处

置率得分=批而

未供土地处置率

÷年度目标比值

×10

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率为

批而未供土地消化面积

与批而未供土地任务基

数之比。

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率

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）。

5

闲置土

地发生

率（单

位：%）

闲置土地发生率

得分=（闲置土地

面积÷2009年以

来供应的土地面

积）÷基准值×权

重×100

闲置土地发生率：闲置

土地面积与 2009年以来

区域内供应的土地面积

之比，反映城区（新区）

土地闲置情况。

闲置土地面积、2009

年以来供应土地面积

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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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“亩均效益”评价指标核算规则

序号 指标名称 评分方法 指标说明
指标来源和审核

认定部门

1

亩均工业

产值（单

位：万元/

亩）

亩均工业产值

得分=（工业总

产值÷工矿仓

储用地面积）÷

基准值×权重

×100

亩均工业产值：已建成城

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工业

（物流）企业工业总产值

与工矿仓储用地面积之

比，反映开发区工业土地

产出情况。

1.工业总产值（各

县、区人民政府）；

2.工矿仓储用地面

积（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）。

2

亩均工业

增加值（单

位：万元/

亩）

亩均工业增加

值得分=（工业

增加值÷已建

成工矿仓储用

地面积）÷基准

值×权重×100

亩均工业增加值：已建成

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工

业（物流）企业生产过程

中新创造的价值与工矿仓

储用地面积之比，反映开

发区工业（物流）企业生

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。

1.工业增加值（各

县、区人民政府）；

2.工矿仓储用地面

积（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）。

3

闲置土地

发生率（单

位：%）

闲置土地发生

率得分=（闲置

土地面积

÷2009年以来

供应的土地面

积）÷基准值×

权重×100

闲置土地发生率：闲置土

地面积与 2009年以来区域

内供应的土地面积之比，

反映开发区土地闲置情

况。

闲置土地面积、

2009年以来供应

土地面积（市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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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工业用地

地均税收

（单位：万

元/亩）

工业用地地均

税收得分=（工

业（物流）企

业税收总额÷

工矿仓储用地

面积）÷基准值

×权重×100

工业用地地均税收：已建

成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

工业（物流）企业应缴税

款与工矿仓储用地面积之

比，反映开发区工矿仓储

用地的产出效益。

1.工矿仓储用地面

积（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）；

2.工业（物流）企

业应缴税款总额

（各县、区人民政

府、柳州市税务

局）。

5

综合地均

税收（单

位：万元/

亩）

综合地均税收

得分=（二、三

产业应缴税收

总额÷已建成

城镇建设用地

面积）÷基准值

×权重×100

综合地均税收：已建成城

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二、

三产业应缴税款总数与已

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之

比，反映开发区已建成城

镇建设用地的产出效益。

1.已建成城镇建设

用地面积（市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）；

2.二、三产业应缴

税款总额（各县、

区人民政府、柳州

市税务局）。

6
综合容积

率

综合容积率得

分=（计容总建

筑面积÷已建

成城镇建设用

地面积）÷基准

值×权重×100

综合容积率：已建成城镇

建设用地上的计容总建筑

面积与已建成城镇建设用

地面积的比值，无量纲。

反映开发区已建成城镇建

设用地的综合利用强度。

计容总建筑面积、

已建成城镇建设

用地面积（市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）。

7

工业用地

固定资产

投入强度

（单位：万

元/亩）

工业用地固定

资产投入强度

得分=（固定资

产投资总额÷

已建成工矿仓

储用地面积）÷

基准值×权重

×100

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

度：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

范围内的工业（物流）企

业累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

与工矿仓储用地面积之

比，反映开发区工矿仓储

用地的投入强度。

1.累计固定资产投

资总额（各县、区

人民政府）；

2.工矿仓储用地面

积（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）。



- 11 -

附件 5

企业“亩均效益”评价指标核算规则
序

号
指标名称 评分方法 指标说明

指标来源和

审核认定部门

1
亩均税收

（单位：万

元/亩）

亩均税收得分

=（应缴税款÷
用地面积）÷
基准值×权重

×100

亩均税收：企业应缴

税款与用地面积之

比，反映企业单位用

地的生产活动税收贡

献情况。

1.企业应缴税款总额

（柳州市税务局）；

2.用地数据（供地数据

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提供；租赁用地及事

实合法用地数据由各

县、区人民政府提供）。

2
亩均工业增

加值（单位：

万元/亩）

亩均工业增加

值得分=（工业

增加值÷用地

面积）÷基准值

×权重×100

亩均工业增加值：工

业增加值与用地面积

之比，反映工业企业

降低中间消耗的经济

效益，也是工业企业

盈利能力和发展水平

的综合体现。

1.工业增加值（市统计

局）；

2.用地数据（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）。

3

单位能耗产

值（单位：

万元/吨标

准煤）

单位能耗产值

得分=（工业总

产值÷综合能

源消费量）÷
基准值×权重

×100

单位能耗产值：工业

总产值与能源消费总

量（等价值）之比，

反映企业单位能耗下

生产的已出售或可供

出售工业产品总量。

工业总产值、综合能源

消费总量（市统计局）。

4
就业贡献度

（单位：人）

就业贡献度得

分=年末参保

人数÷基准值×
权重×100

就业贡献度：年末参

评企业参保人数，反

映企业提供就业岗位

促进就业情况。

年末企业参保人数（市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）。

5
亩均营业收

入（单位：

万元/亩）

亩均营业收入

得分=（营业收

入÷用地面

积）÷基准值×
权重×100

亩均营业收入：企业

营业收入与用地面积

之比，反映企业生产

经营状况。

1.营业收入（市统计

局）；

2.用地数据（供地数据

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提供；租赁用地及事

实合法用地数据由各

县、区人民政府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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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企业综合评价加分减分项

同一类别的加分项按照不重复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加分，

企业获得的各类荣誉（证书）不在有效期范围内的不加分，各

类加分项认定时间节点为评价年度的 12月 31日。加分、减分

各自累计不得超过 10分。

表 1 加分项

序号 加分项 加分细则 数据来源

1 高新技术企业

（1）国家级加 3分；

（2）自治区级加 2分；

（3）市级加 1分。

市科技局

2 瞪羚企业 市科技局

3 智能工厂
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4 数字化车间
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5 未来工厂
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6 专精特新企业
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7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
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8 新型研发机构 市科技局

9 技术中心
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10 设计中心
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11 工业龙头企业
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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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“战略性新兴产业”企业
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13 千企技改工程
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14
做出较大贡献的

工业企业

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15 绿色工厂
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表2 减分项

序号 减分项 减分细则 数据来源

1 安全生产
评价年度发生安全生产一般事

故、燃爆事故减2分
市应急局

2 生态环境
评价年度因排污受行政处罚减2

分
市生态环境局

3 产品质量
评价年度产品质量不达标被处

罚减2分
市市场监管局

4 企业经营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减2分 市市场监管局

5 企业信用
拖欠电费、水费、燃气费3个月

以上的减2分

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柳

州供电局、市水务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、柳州中燃城市燃

气发展有限公司、柳州东燃

燃气发展有限公司

6 用地监管

违约欠缴土地出让金，存在闲置

土地（企业自身原因）且年内未

处置到位的，每宗地减2分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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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企业综合评价提档、降档规则

一、提档规则

（一）评价年度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或应缴税金1000万元

以上的企业可定为 A类。

（二）评价年度营业收入8亿元以上或应缴税金800万元以

上的企业，经企业所在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研究申请，经领导

小组办公室同意可定为 A类。

（三）评价年度获柳州市做出较大贡献荣誉的企业经领导

小组研究同意可上调一档，最高上调到 A类。

（四）评价结果为 C 类、D 类，有效期内的国家高新技

术企业可上调一档，最高上调到 B类。

二、降档规则

（一）评价年度在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、食（药）品安全、

知识产权、税收等领域发生重大事故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直

接定D类。

（二）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直接定 D类。

（三）拒绝提供相关资料数据和瞒报、故意漏报及逃避评

价、不配合完成评价工作的直接定D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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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8

综合评价指标解释及数据来源

一、参评工业企业、物流企业

截至评价年度12月31日在库的规模以上工业、物流企业。

（市统计局）

二、用地面积

评价年度参评企业年末实际合法使用的土地面积，包括企

业通过政府出让、划拨和土地二级市场获得使用权的国有建设

用地，通过租赁及其他方式实际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等。用地

面积＝已登记土地面积＋事实用地面积＋承租用地面积－出

租用地面积－新增用地面积－新减用地面积。〔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、各县、区人民政府〕

用地面积根据企业用地的不同类型，按下列类型汇总计

算。

已登记土地：经自然资源部门登记或批准的用途为工业或

仓储用地的土地面积。（工业厂房按栋、层分割的，用地面积

=按栋、层分割的厂房建筑面积÷按容积率计算的宗地总建筑

面积×宗地土地面积。）

事实用地：登记用地以外，因各种情况或历史原因已形成

（包括未办证）的事实合法用地。

承租用地：已登记宗地、事实用地外，依法向其他主体承

租的土地面积。（承租厂房面积根据容积率换算为承租土地面

积，计算公式：承租用地面积=承租厂房建筑面积÷按容积率

计算的宗地总建筑面积×宗地土地面积，承租厂房不能按容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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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计算承租用地面积的，按 1500㎡折算为 1亩用地面积）。

改变土地用途的不计入用地面积。

出租用地：依法将自有土地（厂房）出租给其他企业的土

地面积（出租厂房面积应根据容积率换算为出租土地面积，计

算公式：出租用地面积=出租厂房建筑面积÷按容积率计算的

宗地总建筑面积×宗地土地面积，出租厂房不能按容积率计算

出租用地面积的，按 1500㎡折算为 1亩用地面积）。改变土

地用途的不计入用地面积。

新增用地：（1）自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竣工期限至评价

年度的 12月 31日，不满 3年的；（2）通过转让或司法拍卖

首次获得土地使用权的，自取得土地转让合同签订时间至评价

年度的 12月 31日，不满 1年的；（3）项目处建设期内的。

以上三种新增土地可不纳入用地面积。

新减用地：因征收、已拍卖或转让等原因事实上已不再占

用但未从土地证登记面积中减扣的土地。

“一企多地”的，即同一企业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一致、

企业名称一致或实质性同一企业）分别在多个城区（新区）、

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生产和销售的，可合并为同一评价主体并

确定唯一的参评企业，该企业亩均效益评价各项指标数据合并

计算，评价结果仅对参评企业有效，其他实体不纳入亩均效益

评价范围（母子公司，可选择全部子公司归并为母公司计算，

或全部作为独立评价主体）。

“一地多企”的，即同一宗地上有多个不同独立法人、自

然人、其他组织经营主体的，应将该宗土地上所有租赁企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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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数据汇总后，归入到该宗土地使用人，以宗地使用权人作

为评价对象。

三、企业应缴税款

评价年度参评企业应缴税款，包括增值税、消费税、企业

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

使用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印花税、车船税、资源税、教育费附

加、地方教育费附加等税费，不包括契税、耕地占用税、车

辆购置税、委托代征税款以及滞纳金和罚款等。其中，企业

享受税收减免、出口退免税、留抵退税及办理的部分缓税视同

企业缴纳税额。根据上级政策变化等原因，适时调整。（柳州

市税务局）

四、工业增加值

评价年度参评企业报告期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生产

活动的最终成果。（市统计局）

五、工业总产值

评价年度参评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

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。包括三部分:

生产的成品价值、对外加工费收入、自制半成品在制品期末期

初差额价值。（市统计局）

六、综合能源消费量

评价年度参评企业在生产活动和非生产活动中消费的能

源总量（等价值）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成标准煤

后的总和，包括工业生产活动中作为燃料、动力、原料、辅助

材料使用的能源，生产工艺中使用的能源，用于能源加工转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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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能源，非工业生产活动中使用的能源。（市统计局）

七、营业收入

评价年度参评企业从事销售商品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

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，分为主营业务收入

和其他业务收入。（市统计局）

八、企业参保人数

评价年度参评企业年末缴纳社会保险人数。（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）

九、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评价范围

自治区级及以上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批准范围按照《中国

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》（2018年版）确定的范围；自治区 A

类、B类产业园区实际管辖范围指实际行使管辖权限的范围。

十、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评价类型

开发区主区内工矿仓储用地占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比

例大于30%且住宅用地占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比例小于

25%的，划为工业主导型开发区。

开发区主区内工矿仓储用地占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比

例小于30%或住宅用地占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比例大于

25%的，划为产城融合型开发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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